
每年4月底前完成實習申請送件/實習合約簽訂

學生進行體檢

每年3月完成實習分發

審核學生是否符合實習規定

陸續公告醫院評比條件

檢送學生評比資料

1.評比 2.分發

通過

未通過

通過 未通過

依照醫院規定項目

但有時須補檢

每年7-隔年1月親洽/發文徵求實習單位及名額

召開實習行前說明會

學生至實習單位報到，開始實習

每年2月公告實習場所資料
（含成績、體檢項目、食宿、志工時數等）

重新分發

實

習

前

召開實習成果/競賽發表會

每年4-5月間核發實習考核表與實習學分證明書

四上期中考周繳

交作業

學生完成實習並繳交作業回學校

實習單位開立實習考核表與實習學分證明書
實

習

後

非醫院實習場域，依當年度業者提供之實習名額，且符合業者要求條件者，方可提出申請

保健營養系實習作業流程


